
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市政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维护管养项目

项目名称

市政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维护管养项目
立项依据

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呈贡区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管理养护职责及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呈编〔2021〕23号）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015129667E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呈祥街515号惠景园D7栋

联系电话：0871-67475449

法人代表：刘涛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单位概况：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9年3月18日印发《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呈办通〔2019〕20号）文件，设立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政府工作部门，正科级，下属事业单位3个，分别是昆明市呈贡区住房保障局（加挂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昆明市呈贡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加挂昆明市呈贡区工程项目招标投标办公室、昆明市呈贡区建设工程消防技术中心牌子）、昆明市呈贡区房产交易中心（加挂昆明市呈贡区房产档案馆牌子）。在职人员编制71人，其中：行政编制15人，事业编制56人。在职实有73人，离退休人员27人。

主要工作职责为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建筑业、房地产业、燃气行业、消防和有关建设事业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方针、政策。具体为：一是负责辖区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燃气的行业管理工作；二是负责拟定全区保障性住房的发展规划、计划、并监督指导实施，承担辖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协调、管理和区级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三是负责辖区内村庄搬迁安置房建设、协调管理工作；四是承担辖区权限范围内的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协调、管理和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管理工作。五是负责权限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扬尘防治监督管理和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工作。
项目基本概况

为落实有关市容环境保障工作要求，根据相关规范、规定与相关工作安排，提升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管理维护工作，确保呈贡区城市道路平坦通畅，进一步提高城市道路精细化管理水平，扎实做好呈贡区城市道路平坦化提质提升工作。
项目实施内容

对呈贡辖区内已纳入市政管理养护的104条（段）道路，道路总长约179公里，桥梁50座，隧道7座开展维护管养施工及安全检测工作。
资金安排情况

安排年度市政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维护管养专项经费640000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2026年底完成年度内道路、桥梁（隧道）维护管养及安全检测工作。

项目实施成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及相关工作要求安排，对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和相关市政设施开展维护管养工作，对桥梁（隧道）的使用状况、缺陷情况开展现场检查，综合评估受检桥梁（隧道）及各部件的技术状况，为桥梁（隧道）养护提供技术支撑。加大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管理养护力度，确保辖区城市道路平坦通畅，道路、桥梁（隧道）运行情况良好。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6年-2028年)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有关市容环境保障工作的要求，提升城市道路管理维护工作，确保呈贡区城市道路平坦通畅，进一步提高城市道路精细化管理水平，扎实做好呈贡区城市道路平坦化提质提升工作。

	
	预算年度(2026年)目标
	根据相关规范、规定与相关工作要求安排，结合部门职能职责，对呈贡辖区内移交至行政管理部门维护管养的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和相关市政设施开展维护管养工作；对网格化案件、12345热线件、投诉建议等案件进行处置；对桥梁（隧道）的使用状况、缺陷情况的现场检查，综合评估受检桥梁（隧道）及各部件的技术状况、桥梁承载能力状况，为桥梁（隧道）养护提供技术支撑，为桥梁（隧道）科学管理和提高养护水平积累技术资料。确保辖区城市道路平坦通畅，道路、桥梁（隧道）运行情况良好。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修复破损路面
	>=
	4500
	平方米
	定量指标
	（10分）修复路面达到目标值得满分，否则每减少1000平方米，扣1分，扣完为止
	保障纳入行政管理部门维护管养的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和相关市政设施功能正常发挥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昆明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呈贡区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管理养护职责及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呈编〔2021〕23号）；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城市道路及附属设施移交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昆政办〔2012〕51号）；
关于印发《昆明市中心城区市政道路综合移交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网格化案件处置
	>=
	600
	件
	定量指标
	（10分）网格化案件处置量达到目标值得满分，否则每减少10件，扣0.5分，扣完为止
	处置网格化案件
	根据往年网格化案件处置情况及维护管养道路、桥梁运行情况预估。

	
	
	开展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安全检测及隐患排查工作
	>=
	26
	座
	定量指标
	（10分）完成安全检测及隐患排查达26座，得满分，否则每减少1座，扣0.5分，扣完为止
	纳入行政管理部门维护管养的桥梁（隧道）按照相关规范开展检测工作。
	“呈贡区2024—2026年城市桥梁（隧道）安全检测项目”中标通知书、合同；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 99-2017）；
《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JTG H12-2015）。

	
	
	开展人行天桥电梯维保工作
	>=
	6
	部
	定量指标
	（10分）完成6部电梯维保工作，得满分，否则每减少1部座，扣2分，扣完为止
	按相关规范及合同要求完成彩云中路斗南人行天桥电梯维护保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云南省电梯安全管理规定》；
“彩云中路斗南人行天桥电梯维护保养项目”中标通知、合同；

	
	质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道路、桥梁（隧道）维护管养施工验收合格率
	=
	合格
	是/否
	定性指标
	（10分）验收合格率达100%，得满分，否则每减少1%扣0.5分，扣完为止
	道路、桥梁（隧道）维护管养施工验收合格率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2008）；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2-2008）；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等相关规范、规定。

	
	时效指标
	
	
	空
	
	
	空
	空
	空

	
	
	道路、桥梁（隧道）维护管养施工项目按计划完成时限
	<=
	1.00
	年
	定量指标
	（10分）在计划时限内完成，得满分，否则每超时10天扣1分，扣完为止
	道路、桥梁（隧道）维护管养施工项目按计划完成时限
	《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 36-2016）；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 99-2017）；
《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JTG H12-2015）等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社会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空

	
	
	受益人群覆盖率
	>=
	90
	%
	定性指标
	（10分）受益人群覆盖率达90%，得满分，否则每降低5%扣1分，扣完为止
	受益人群覆盖
	工作任务

	
	可持续影响指标
	
	
	空
	
	
	空
	空
	空

	
	
	对呈贡区未来可持续发展影响
	=
	持续提升
	是/否
	定性指标
	（10分）持续提升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持续提升
	开展工作任务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空

	
	
	群众满意度
	>=
	90
	%
	定性指标
	（10分）满意度达90%得满分，否则每降低5%扣1分，扣完为止
	持续提升
	开展工作任务


